关于东至县敬慈小学勤工俭学政策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素质教育理念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，同时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轻经济负担，东至县敬慈小学特制定本勤工俭学政策。

第二条 本政策通过提供校内勤工俭学岗位，使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、锻炼技能，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，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二章 勤工俭学岗位设置

包括但不限于储藏室管理、校园绿化维护、教室、卫生区卫生打扫等，让学生在学习之余，通过参与学校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，培养责任感和团队协作能力。

第三条 岗位设置将充分考虑学生的专业特长、兴趣爱好及家庭经济状况，确保每位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勤工俭学岗位。

第三章 申请与选拔

第四条 勤工俭学岗位面向全校学生开放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。学生需根据自身情况，填写《东至县敬慈小学勤工俭学申请表》，并提交给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第五条 学校将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，结合学生的学业成绩、综合素质及岗位需求，进行公平、公正的选拔。选拔过程将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，确保岗位匹配度。

第四章 培训与管理

第六条 上岗前，学校将对入选学生进行必要的岗位培训，包括安全教育、岗位职责、工作流程等内容，确保学生能够胜任岗位工作。

第七条 学校将建立勤工俭学学生档案，对学生的工作情况、表现及收益进行记录和管理。同时，学校将定期对勤工俭学岗位进行检查评估，确保岗位设置合理、管理规范。

第八条 学生参与勤工俭学期间，应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保证工作质量。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，学校将给予表彰和奖励；对于违反规定的学生，学校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五章 收益与保障

第九条 学生参与勤工俭学所获得的收益，将主要用于补贴学生的生活费、学费等教育相关费用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。具体收益标准将依据岗位性质、工作量等因素确定，确保符合国家标准，不增加学生额外经济压力。

第六章 教育与引导

第十条 学校将把勤工俭学作为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勤工俭学活动，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、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东至县敬慈小学所有。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反馈，不断完善勤工俭学政策，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、高质量的勤工俭学机会。

第十二条 对于在勤工俭学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学生，学校将在评优评先、奖学金评定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，以资鼓励。

东至县敬慈小学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，同时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轻经济负担，实现教育公平。学校将不断探索和完善勤工俭学模式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。
